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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4202420242024】】】】0810081008100810 号号号号

关于对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监事会决议有关事项的问询函

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

2024 年 6月 1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及相关事项的说明公告。

公告显示，公司监事姜振华提出临时提案称，经股东反映，公司现

任董事、前任高级管理人员罗旭、贺德勇等在履职中存在违法违规

行为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

条等有关规定，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

一、关于主导开展与公司主业不相关交易或虚假交易

1.公告称，2024 年 1 月，公司与江苏季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签订《铝边框采购合同》，合同总金额 3150 万元，并于当日支付预

付款 945 万元，至今未交货，预付款正在追回阶段。公司回复称，

截至目前，上述预付款项已全部收回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交易对方的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注册

地址、与公司第二大股东捷登零碳（江苏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捷登零碳）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；（2）

交易的背景、目的、具体内容、约定交付安排、预付款流向、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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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导人员、合同签订人员、具体决策程序及参与决策人员、预付款

收回的具体时间等，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开展相关交易的商业目的、

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在未交货的情况下支付大额预付款是否具

有合理性，是否存在相关款项实际流向捷登零碳及其关联方的情况，

是否存在资金占用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充分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2.公告称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溧阳安华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

年向远东电缆采购电缆并向江苏阿默尔、上海风神销售，公司已向

远东电缆支付全部采购款 1302 万元，远东电缆已交货至合同约定地

点，但该批电缆送货地无公司子公司及客户，但公司至今未收到货

款。公司回复称，相关货款仍在协商收回阶段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远东电缆、阿默尔、上海风神的成立时

间、注册资本、注册地址、与捷登零碳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

系及其他业务往来；（2）采购并销售电缆的背景、商业合理性、交

货时间、交易主导人员、合同签订人员、具体决策程序及参与决策

人员、具体送货地址等，结合捷登零碳及其关联方是否在该地营业

等信息说明公司是否将采购物资提供给上述主体实际使用，上述交

易是否具有合理性，是否涉嫌利益输送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审慎核

查并发表意见。

3.公告称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华菱新能源有限公司向捷登零

碳实际控制人马伟控制的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宝

馨科技）销售光伏支架，相关货款 658.7 万元尚未收回。公司回复

称，首笔款项约定支付时间为 2024 年 6月 20 日，目前尚未到期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关联交易的背景、内容、金额、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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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序、交易对价是否公允、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；（2）交易约定的

付款条件、付款时间、货物交付情况，如已交付货物，请结合同类

交易的付款安排等说明在已交付货物的情况下，关联方未支付首笔

货款是否具有合理性，相关资金是否被关联方变相占用。请公司年

审会计师充分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公司独立董事对问题（1）发

表意见。

二、关于租赁、购买与公司经营无关的房产

4.公告称，公司租赁南京喜马拉雅 7 楼、9 楼等房产用于办公，

部分房产系马伟控制的宝馨科技转租给华菱精工，马伟及宝馨科技

部分高管、员工在喜马拉雅 9 楼办公。此外，公司在北京租赁房产

面积为 176.9 平米，年租金 228 万元；在上海租赁房产面积为 603.75

平米，年租金 286 万元。公司回复称，未发现从宝馨科技转租续租

的情况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房产的租赁时间、截至目前已支付

的租金金额、具体使用情况、宝馨科技在同一或者附近地点租赁房

产的具体情况、包括租金金额、具体使用情况、租赁期限等；（2）

结合问题（1）说明是否存在华菱精工实质上为宝馨科技支付费用的

情况，是否影响华菱精工独立性，是否涉嫌利益输送；（3）公司在

北京、上海租赁房产的房屋性质、具体位置、是否为办公场所、实

际使用人及使用情况。

5.公告称，公司与南京新华海城市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

华海城市）签订协议，购买南京市栖霞区办公楼，总金额 2480 万元，

目前已支付 600 万元。此外，新华海城市与马伟所持公司股份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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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人南京新华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华海科技）存

在关联关系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购买上述房产的用途、定价依据、并结

合同地块可比房产交易价格说明定价是否合理、公允；（2）新华海

城市与新华海科技的具体关联关系，马伟将公司股票质押给新华海

科技的背景、原因，马伟及其关联方与上述主体是否存在资金往来，

目前已支付的 600 万元是否实际流向马伟及其关联方，是否构成资

金占用。请年审会计师对资金流向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

三、关于资金占用风险

6.公告显示，本次监事会提案中涉及的部分交易为公司以预付

款或货款形式将大额资金支付给交易对方，后又取消交易的情形，

上述资金可能存在被相关方占用的风险。另关注到，宝馨科技 2023

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，

主要系 2022 年、2023 年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通过预付款形式合计占

用上市公司资金 8800 万元。相关公告显示，宝馨科技通过公司、子

公司支付的部分原材料、设备款项，最终流向实际控制人马伟或其

关联方，导致资金被占用。

请公司结合上述情况充分核查并补充披露马伟及其关联方是否

通过上述交易以类似形式占用公司资金，公司 2023 年以来是否存在

本次公告未披露的其他类似交易，是否损害公司独立性，是否损害

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充分核查并发表意见。

四、关于规范运作

7.公告显示，监事金世春对本次监事会决议公告中的内容不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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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，董事黄超对相关事项说明公告中的内容不保真。监事会主席金

世春以本次监事会召集程序不合规、议案内容不明确为由，认为本

次监事会的召开无效并对相关议案投反对票。公司监事会主席及董

事会秘书提请公司聘请的泰和泰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法

律意见认为，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决议不应当发生效力。

请相关方：（1）金世春、黄超分别就其对公告内容无法保真的

具体原因和依据等进一步补充说明；（2）参与本次会议的其他两名

监事对本次会议召集程序的合规性和决议效力等进一步补充说明。

8.近期，公司先后出现股东大会议案被否决、董事会决议出现

反对票、监事会决议效力存在争议等事项。此外,公司现任董事贺德

勇在宝馨科技担任董事长、总裁职务，公司监事金世春在宝馨科技

担任副董事长职务，公司总裁生敏曾任宝馨科技董事、副总裁，公

司董事、前任总裁罗旭曾任宝馨科技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是否正常，三会是否

可以正常召开并形成有效决议,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是否存在重大

缺陷，若有，请充分提示风险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；（2）请公司

结合上述交易核查情况充分论证，上述人员是否勤勉尽责，是否维

护华菱精工独立性及中小股东利益，是否符合华菱精工董监高任职

条件。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

请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，核实本函件中有

关事项并督促公司及时披露，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

权益。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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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进行信息披露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

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六日


